
 

 

代理记账机构变更事项情况表 
 

 

代理记账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项   目 
信息变更情况 

变更前 变更后 

机构名称   

主管代理记账 

业务负责人 
  

办公场所地址   

   对表中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

责。 

 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（或签章）并

加盖公章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

七条第二款、第三十六条第一款，《代

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

第八条，经依法审核，该单位申请变更

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准予变更。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审批机关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注：代理记账机构名称及许可证书编号请填写完整，表中只须填写变更事项的

“变更前”“变更后”栏目，未变更的事项请在“变更前”及“变更后”栏目中

同时打“\”。 


